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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关村中科公路养护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高速公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江西福克曼交通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南京鑫

亮交通设施有限公司、山西长达交通材料有限公司、山西中涂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兄弟路标

涂料有限公司、江苏耀鑫交通设施有限公司、江苏东部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江苏连徐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如涛、王雷、陈立、宋华、朱昱康、王军、刘旭、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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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交通标线智能机械施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路交通标线智能机械施工的材料、设备、施工、质量检测及验收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各等级公路的新建、改建及养护工程的交通标线智能机械施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 5768.3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3 部分：道路交通标线

GB 5768.4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4 部分：作业区

GB/T 16311 道路交通标线质量要求和检测方法

GB/T 24722 路面标线用玻璃珠

DA/T 28 建设项目档案管理规范

JT/T 280 路面标线涂料

JT/T 712 路面防滑涂料

JTG F80/1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

JTG F90 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标线智能机械 smart road marking equipment

用于交通标线施工，集成定位测量放样、智能上料、标线智能施划、参数自动控制及施工数据实

时采集与存储等功能，可实现平板状、异形标线全流程自动化作业的专用设备。

3.2

异形标线 shaped marking

用于特殊警示或引导的非常规形状标线。

3.3

低熔点热熔材料 low-melting-point hot-melt material

熔点为150~180℃，熔融后流动性好、稠度低的标线涂料。

3.4

防碰撞传感器 anti-collision 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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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红外或超声波技术检测设备与障碍物的距离，当距离≤1m时触发声光报警并自动减速的传感

器组件。

4 基本规定

4.1 施工前，应核查设计文件与现场地形及交通环境，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4.2 材料进场后应检查合格证、使用说明等，并应进行抽样检测。

4.3 路面标线涂料的密度、软化点、热稳定性、抗压强度等性能应符合 JT/T 280 要求。

4.4 标线材料宜使用生物基树脂、再生玻璃珠等环保低碳材料。

4.5 标线的颜色、形状、设置位置应符合 GB 5768.3、GB 5768.4 及设计文件要求，平曲线路段标线

应圆滑无折线，竖曲线路段应衔接顺畅。

4.6 雨夜反光标线的色度性能及逆反射性能，应符合 JT/T 280、GB/T 16311 的规定。

4.7 智能机械宜具有自动施划、参数自动调整、远程监控、施工数据追溯等功能。

4.8 施工前应制定安全保障方案，施工中应做好安全防护，并符合 JTG F90 的规定。

4.9 施工过程中应采取环保措施，旧标线清除时应配备粉尘、水污染防护装置，施工残留涂料应及时

清理。

5 材料

5.1 平板状热熔标线材料

5.1.1 成品状态应为干燥粉末状，加热温度 180℃~220℃熔融后应均匀无气泡且具有较强的热稳定性。

5.1.2 高温地区的夏季气温≥35℃时，加热温度宜下调 10~20℃；严寒地区的气温≤-10℃时，加热

温度宜上调 5~10℃。

5.1.3 涂膜外观无皱纹、斑点、开裂、脱落现象，颜色与标准板无明显差异。

5.1.4 应优先选用流动性好的材料，熔融黏度应适配智能机械挤出平板法施工要求。

5.2 异形热熔标线材料

5.2.1 成品状态应为干燥粉末状，熔点应低于常规热熔材料，出料口材料稠度不应过高。

5.2.2 熔融后应具有良好流动性与粘接性，异形结构成型后应完整，且能与玻璃珠粘接牢固，确保标

线持续反光性能。

5.3 平板状双组分标线材料

5.3.1 双组分涂料和固化剂的成品状态应无结皮、结块，易于搅匀；

5.3.2 混合固化后涂膜无发皱、泛花、起泡现象，颜色与样板无明显差异。

5.3.3 应优先选用流动性好的材料，熔融黏度应适配智能机械挤出平板法施工要求，确保涂料均匀挤

出。

5.4 异形双组分标线材料

5.4.1 双组分涂料和固化剂混合后流动性应优于平板状双组分材料，可通过智能机械挤出成型为排骨

状、圆点状、絮状等结构。

5.4.2 成型后标线应稳定无变形。

5.5 辅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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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镀膜型和非镀膜型玻璃珠应符合 GB/T 24722 要求。

5.5.2 下涂剂应符合 JT/T 712 要求。

5.6 运输及存储

5.6.1 材料运输 ​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标线材料运输时避免日晒、雨淋及剧烈温差变化；热熔型材料防止包装袋挤压破损；

b) 采用集装箱或封闭车厢运输，不同类型材料应避免混装污染；桶装材料应立式码放，堆叠高

度不超过 3 层，底部铺垫防滑垫层； ​
c) 溶剂型涂料运输符合危险品运输相关规定，驾驶员熟悉材料应急处理措施。 ​

5.6.2 材料存储符合以下要求：

a) 存储仓库应通风阴凉、干燥清洁，避免阳光直射，地面铺设防潮层； ​
b) 热熔型材料存储温度宜保持在 5℃~35℃，双组分材料存放在凉爽环境中； ​
c) 相对湿度热熔型材料应≤65%，双组分材料应≤70%，材料不应吸潮结块或影响固化性能；

d) 材料存储期，热熔型、双组分涂料应不超过 12 个月，超过保质期的材料按 JT/T 280 规定进

行复检。 ​

6 设备

6.1 智能放样设备

6.1.1 应具备高精度定位与自动测量放样功能，可根据设计图纸自动生成标线基准点与基准线。

6.1.2 放样定位误差宜符合以下要求：

a) 视觉引导型设备距离引导线误差≤±5mm；
b) 视觉、GPS 复合导引型在隧道、林荫路段等信号受限区域误差≤±8mm。

6.2 智能上料设备

6.2.1 应具备自动识别材料类型、自动计量、自动输送及温控等功能。

6.2.2 热熔型材料上料系统应配备恒温料仓，加热温度控制精度宜为±5℃。

6.2.3 双组分材料上料系统应能按设定比例，精度宜为±1%，自动配比涂料与固化剂。

6.2.4 应具备防堵、防溢、余料回收及清洁功能，确保供料连续稳定。堵塞检测响应时间宜≤30秒，

自动启动反吹清堵，清堵失败后即时声光报警。

6.3 智能施划设备

6.3.1 应能接收放样数据并沿预设轨迹自动行驶施划，支持平板状、异形标线施工。

6.3.2 应集成喷涂/挤出系统、玻璃珠撒布装置、厚度与宽度调控机构，宽度、厚度、撒布量、速度

等参数可自动设定与调整。

6.3.3 应配备温度、压力、厚度、定位等实时传感系统，数据采集频率宜≤1秒。

6.3.4 应具备防碰撞传感器、紧急停止按钮、偏离轨迹自动纠偏等安全防护功能。

6.3.5 设备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应≥500h，关键易损件应≥5000m标线施工量。

6.4 系统协同要求

6.4.1 放样、上料、施划设备宜通过统一通信协议实现数据互通与作业协同。

6.4.2 应支持与施划设备的数据对接，放样信息能自动传输。

6.4.3 应与施划设备联动，实现按需供料、动态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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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宜支持高精地图采集，兼容数字交付要求。

6.4.5 施工数据传输应采用加密协议，数据保存期限应不少于 5年，符合 DA/T 28—2018的要求。

6.4.6 宜支持集中监控平台，实现施工全过程可视化、可追溯、可远程干预。

6.4.7 各设备电气系统应符合 GB/T 5226.1，气动系统符合 GB/T 7932，液压系统符合 GB/T 3766。

7 施工准备

7.1 作业区布置

7.1.1 作业区设置应符合 GB 5768.4 的要求。

7.1.2 应摆放警示标志、防撞桶等安全设施，作业区起点至第一警告标志的距离应符合公路等级要求，

且安排专人指挥交通。

7.2 测量放样

7.2.1 宜采用智能放样设备，根据公路中线确定基准点，标出标线宽度与边缘位置。平曲线路段的基

准点设置宜符合以下要求：

a) 高速公路每 5m 设 1 个；

b) 一级公路每 8~10m 设 1 个；

c) 二级及以下公路每 12~15m 设 1 个；

d) 竖曲线路段每 10m 设 1 个基准点。

7.2.2 应依据基准点按 10m~20m 间隔放出基准线，每 50m 校正一次。

7.2.3 横向标线、导向箭头等应按设计尺寸精准定位。

7.3 路面处理与下涂剂施工

7.3.1 宜采用智能设备清理路面灰尘、油污及残留旧标线等。清理后路面灰尘残留量宜≤5g/㎡，油

污清除后表面无可见油迹，平整度偏差宜≤3mm/3m。

7.3.2 路面清洗后应待完全干燥方可施工。

7.3.3 水泥路面、旧路面或污染路面施工时，宜采用智能涂敷设备涂敷下涂剂，涂敷应均匀无遗漏，

待下涂剂表干后进行标线施工。

7.4 试验段施工

7.4.1 正式施工前，选择长度≥150m 代表性路段进行试验段施工，调试热熔涂料温度、双组分混合

比例、玻璃珠撒布量、作业速度等参数。

7.4.2 若受地形、交通等条件限制，经监理工程师批准，试验段长度可适当缩减，应≥80m，并包含

不少于 2 条纵向标线。

7.4.3 试验段标线完成后，检测外观、尺寸、逆反射亮度系数等指标，经监理工程师验收合格后，确

定正式施工参数。

8 施工

8.1 一般规定

8.1.1 智能机械施工的智能放样、智能上料、标线智能施划三个作业阶段应协同衔接、数据贯通。

8.1.2 施工应在无雨、无雪的环境下进行。喷涂法施工风速应≤2m/s，挤出法施工风速应≤3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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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采用热熔型涂料时，环境气温应≥10℃，且路面温度高于露点 3℃以上、干燥无积水。

8.1.4 各类材料施工环境温度应符合以下规定：

a) 环氧类双组分涂料：5℃~35℃；

b) 聚氨酯类双组分涂料：5℃~35℃；

c) MMA 类双组分涂料：–5℃~40℃；

d) 其他类型双组分涂料：–10℃~45℃。

8.1.5 标线施工完成后，应待涂料完全固化后方可开放交通。

8.1.6 标线结构尺寸应符合设计文件或参考附录 A 的要求。

8.2 智能放样施工

8.2.1 应采用智能放样设备，依据设计图纸和道路中心线自动生成标线基准点与基准线。

8.2.2 放样精度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平曲线路段每 5m~15m 设置一个基准点；

b) 竖曲线路段每 10m 设置一个基准点；

c) 横向标线、导向箭头等特殊标线应按设计尺寸精确定位。

8.2.3 基准线宜按 10m~20m 间隔布设，并每 50m 进行一次整体校正，确保线形连续、平顺。

8.2.4 放样数据应实时传输至智能施划设备，作为自动导航与轨迹控制的依据。

8.3 智能上料施工

8.3.1 应使用智能上料设备完成材料自动识别、计量、输送与温控。

8.3.2 热熔型材料投料符合以下规定：

a) 投料前检查材料，材料不应结块、受潮；

b) 加入智能热熔釜后，加热温度宜控制在 180℃~220℃，搅拌转速宜为 50r/min~80r/min；
c) 每釜材料宜当日用完，不得反复加热。

8.3.3 双组分材料投料符合以下规定：

a) 涂料与固化剂应分别加入专用料仓，按产品规定比例自动配比，误差宜≤±1%；

b) 混合后应即时使用，不应在管路或混合腔内提前固化。

8.3.4 上料过程应与施划节奏匹配，不应断料或溢料。

8.3.5 投料完成后，应对料仓、管道、混合器等进行自动或半自动清洗。

8.4 标线智能施划施工

8.4.1 热熔型标线施划符合以下规定：

a) 应沿放样基准线匀速行驶，施工速度宜为 50m/min ～ 80m/min；

b) 标线起始端与终止端宜铺设临时垫板，防止涂料滴漏；

c) 玻璃珠应通过自动撒布装置均匀撒布于涂膜表面；

d) 施划完成后气温 10~15℃时应冷却 5min，16~25℃时应冷却 3~4min，26~35℃时应冷却 3min，

期间禁止人员、车辆触碰；

e) 冷却后宜采用智能清理设备清除边缘毛刺及路面残留涂料。

8.4.2 双组分标线施划符合以下规定：

a) 作业速度宜为 30m/min～67m/min；

b) 施划过程应实时监控混合比例与喷涂压力，压力波动应≤0.2MPa；

c) 涂膜应均匀、无流挂、无气泡，颜色与样板无明显差异；

d) 施划结束后应及时清洁混合器、喷嘴及料斗。

8.4.3 异形标线施划符合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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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宜采用低熔点热熔材料或高流动性双组分材料；

b) 应根据肋骨状、圆点状、絮状等不同标线类型设定挤出压力及施工速度，挤出压力宜为

0.5MPa~0.8MPa，作业速度宜为 30m/min～67m/min；

c) 成型结构应完整、稳定，玻璃珠撒布均匀，确保反光性能持续有效。

8.5 设备保养与安全操作

8.5.1 每日施工前后应检查导航、温控、传动、传感等系统，清理残留材料。

8.5.2 定期校准定位模块、厚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关键部件。

8.5.3 设备运行中严禁人员靠近高温区域及旋转部件。

8.5.4 夜间施工应配备充足照明，作业区可见度≥50m。

8.6 数字交付

8.6.1 施工完成后，宜提交 BIM 或 GIS 格式的数字化标线模型。

8.6.2 模型应包含标线平面坐标、宽度、厚度、逆反射亮度系数、施工时间、设备编号、材料批次、

放样数据、投料记录等信息。

9 质量控制与验收

9.1 外观质量

9.1.1 外观质量应符合 GB/T 16311 的规定。

9.1.2 边缘应整齐无毛刺，无裂缝、起泡、剥落、泛花现象，反光应均匀无明显暗区。

9.1.3 污染面积每处应≤500mm²，每 1km 内污染处数应≤3处。

9.1.4 施工完成后 7d，标线附着应牢固，剥离强度应≥1.5N/cm。

9.1.5 单处剥落面积应≤100mm²，每 1km 内剥落处数应≤2处。

9.2 实测项目

9.2.1 标线施工质量应符合 GB/T 16311、JTG F80/1 要求。

9.2.2 标线线形应与道路线形协调，反光性能、防滑性能、抗污染性能满足设计与使用需求。

9.2.3 施工过程质量控制实测项目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

标线厚度

（干膜，

mm）

双组分（0.4~2.5） ≥设计值

标线厚度测厚仪或卡尺：每 1km

测 3 处，每处测 6 点

热熔型（0.7~2.7） -0.10，+0.50

振

动

型

突起

部分
3~7

≥设计值

基线 1~2

2 标线横向偏位（mm） ±20 尺量：每 1km 测 3 处，每处测 3

点

3
标线纵向间

距（mm）

9000 ±30 尺量：每 1km 测 3 处，每处测 3

个线段60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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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15
30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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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资料性）

异形标线结构尺寸

A.1 肋骨状标线

A.1.1 单根肋骨标线宽度为100mm~150mm，高度（突起部分）为3mm~5mm，长度与标线设计长度一

致。

A.1.2 相邻肋骨标线间距为200mm~300mm，且间距偏差≤±10mm；肋骨标线中心线与标线中心线

重合，偏差≤±5mm。

图A.1肋骨状标线图

A.2 圆点状标线

A.2.1 圆点直径为80mm~120mm，高度（突起部分）为3mm~4mm。
A.2.2 圆点按矩阵式排列，横向间距为150mm~200mm，纵向间距为200mm~250mm，间距偏差≤±

10mm；圆点中心与标线中心线偏差≤±5mm。

图A.2圆点状标线图

A.3 絮状标线

A.3.1 絮状结构单元的最大宽度为100mm~150mm，最大长度为150mm~200mm，高度（突起部分）为

2mm~3mm。
A.3.2 絮状结构单元在标线范围内均匀分布，单位面积（1㎡）内结构单元数量为15个～20个，且

分布偏差≤±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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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 絮状标线图

A.4 雨滴状标线

A.4.1 雨滴状结构单元的最大直径宜为80mm~120mm，高度（突起部分）为2mm~4mm。
A.4.2 雨滴状结构单元按交错式排列，横向间距为150mm~250mm，纵向间距为200mm~300mm，间距

偏差≤±10mm；雨滴状中心与标线中心线偏差≤±5mm。

图A.4 雨滴状标线图

A.5 棋型状标线

A.5.1 棋型状结构单元为正方形或矩形，正方形单元边长为80mm~120mm，矩形单元长为

100mm~150mm、宽为80mm~100mm；突起部分高度为2.5mm~4mm，基线厚度为1mm~2mm
A.5.2 棋型状结构单元按网格式交错排列，横向相邻单元间距为120mm~200mm，纵向相邻单元间

距为150mm~250mm，间距偏差≤±10mm；单元中心与标线中心线的偏差≤±5mm，整体排列与道路线形

协调一致，无明显错位或歪斜。

图A.5 棋型状标线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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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资料性）水泥搅拌桩检测用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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